
上月召开的上海法院“数字法院” 建设

推进会指出， 上海数字法院建设要由办案到

治理的转变， 进一步发挥数字赋能在防范风

险、 数助决策、 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作

用， 提升司法对党委中心工作的贡献度。

银行与客户在线签署了贷款合同， 但银

行方面却未就罚息及复利收取方式向客户进

行过特别提示或说明， 且合同约定的罚息及

复利收取比例过高。 当客户未按期足额还

款， 仅归还部分本金及利息时， 银行可以要

求客户归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 罚息、 复

利、 利息复利、 罚息复利吗？ 数字经济背景

下， 越来越多的金融服务正利用数字技术进

行， 其中存在电子合同签约存证、 格式条款

效力认定等典型问题。 如何通过司法裁判和

诉源治理， 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维护交易安全和促进数字金融的合法合规发

展？

陈某某在上海某银行处办理了借记卡并

开通了相关网络银行服务。 后陈某某通过网

络银行向该银行申请办理多笔贷款业务， 并

在线确认签署了贷款合同及电子服务协议等

电子合同。 协议约定了电子合同签署方式、

贷款提款方式、 贷款使用方式、 贷款金额、

利率 （基础利率、 放款利率、 逾期罚息利

率、 复利）、 还款方式、 贷款期限、 逾期罚

则等。

该银行在签署电子协议时， 对罚息及复利

收取方式未向陈某某进行过特别提示或说明，

且合同约定的罚息及复利收取比例过高。 银行

在贷款合同上盖章确认后陆续向陈某某发放多

笔贷款。

后陈某某未按期足额还款， 仅归还部分本

金及利息， 故上海某银行诉至法院， 要求陈某

某归还借款本金， 支付应收未收利息、 罚息、

复利、 利息复利、 罚息复利。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原告上海某银行提

供了证据可以认定电子合同真实性。 被告陈某

某网上在线办理某贷款业务时， 已阅读了电子

贷款合同、 电子银行服务协议等， 并自愿同意

接受该合约及协议的约束， 因此， 该合约及协

议对原、 被告均有约束力。 原告已按约履行放

款义务， 被告未履行还款义务， 其行为已构成

违约， 应承担违约责任。

对于原告主张罚息及复利的诉请， 因原告

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于签署电子协议时对罚息及

复利收取方式向被告进行过特别提示或说明，

且合同约定的罚息及复利收取比例过高， 加重

了借款人责任， 故法院对原告主张的罚息及复

利计算标准不予支持， 法院酌情支持按照合同

约定的贷款利率的 1.3 倍计算逾期罚息 （含本

金及利息罚息），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偿付罚息

复利， 于法无据， 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涉及数字经济金融案件中常见的电

子合同签约存证、 格式条款效力认定等典型问

题。” 嘉定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胡飞兵表示，

在此前的基地第二批典型案例研讨会上， 智库

专家就针对案件背后的社会治理谈了许多想

法， 案件承办法官及时梳理和吸收后， 很快就

聚焦贷款人身份审核、 电子合同签订流程等问

题， 对新型金融平台合规经营提出了切实可行

的司法建议， 进一步明晰了裁判规则和风险预

防要点， 帮助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

胡飞兵表示， 通过培树法官的“数字化”

司法理念和穿透性视角， 最终研究和转化出来

的这些典型案例成果， 都会经过智库专家的研

讨论证后进行发布， 不仅可以为其他法院类案

裁判审理思路提供参考， 也能够为市场主体、

平台主体的行为规范提供指引， 更是以老百姓

能看明白为标准， 方便老百姓通过案例学习法

律规定、 明确行为规则、 促进矛盾纠纷的前端

化解， 这是基地发布典型案例助力诉源治理的

核心理念。

同时，基地作为嘉定法院“一体两翼四轮多

点” 诉源治理体系中的两翼之一， 是平台和窗

口， 通过持续深化涉数字经济案件繁简分流审

判机制，跨业务条线召开专业法官会议，促进法

律适用分歧问题解决； 通过不断深化司法大数

据应用，探索建立诉前案件分流智能匹配模型，

建立健全诉调对接机制， 充分发挥数字司法在

涉数字经济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引领推动作用。

网签贷款合同导致“利滚利” 法院以诉源治理促进数字金融合法合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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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意到， 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还

包含了江苏省昆山法院和太仓法院的案例。

对此， 嘉定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吴晶表

示， 基地紧紧围绕“人民法院推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第二次联席会议” 精神及 《长三角

地区人民法院案例工作“一体化” 备忘录》

工作要求， 以嘉昆太协同创新核心圈建设为

特色， 着力推进三地法院涉数字经济案件适

法统一， 加强类案规则发掘， 强化多元协同

配合， 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公正的资源市场、

交易规则、 竞争秩序， 切实服务保障数字经

济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通过组建嘉昆太三地人民法院数字经济典

型案例评选委员会， 规范评选实施流程， 建立

典型案例挖掘、 培育、 审理、 研讨机制， 系统

梳理裁判规则， 截至目前已发布具有典型示范

意义的精品案例 20 个， 今年第四季度还将发

布第三批典型案例。

基地拟定发布 《数字经济人才智库专家

列席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指引》， 探索三地智库

专家列席专业法官会议， 提供有关数字业态、

管理技术、 法律判断等专家意见作为审判参

考， 通过这种方式来促进类案研讨和裁判尺

度的相对统一， 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准确适

用。

基地面向全国开展前沿课题调研招标， 此

前受上海高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上海司法智库学

会委托， 已完成了 5个上海司法智库专项调研

课题招标工作， 通过组建三地实务专家、 审判

专才的联合调研组， 邀请专家参与立项评审，

推动形成更多理论成果。

通过整合三地法院审判业务专家、 骨干和

专业法官的资源， 建立联合培养、 合作共建、

交流挂职、 执法协作等机制， 培养精通法律、

了解数字经济业态和技术的复合型数字经济法

治人才 2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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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跌停， 谁也跑不了。”

“利空来袭， 做好准备， 开始俯冲。”

“你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人还不如本

土人士搞得牛， 你喝的洋墨水是野鸡大学

的吗？”

……

因某上市公司股价持续下跌， 吕某、

冯某等网友在某股吧内发表上述言论， 表

达对该公司股票价格的不满。

该股吧为某信息公司运营的知名财经

证券门户网站中内设栏目， 是网友交流股

票信息及分享个人体会的网络社交平台。

该上市公司认为， 上述十余条侵权言论系

捏造事实诽谤原告、 辱骂公司实际控制

人 、 法定代表人， 炒作原告公司股票价

格， 而某信息公司怠于履行合理的监管注

意义务， 于是诉至法院， 要求各被告停止

侵权、 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股民基于股价持续下跌对原告及其

股票作出评价并表达不满情绪， 并无虚构

事实、 恶意诽谤的故意。” 法院经审理认

为， 冯某、 吕某仅是普通网络用户， 注册

账户关注人数及粉丝数量都非常少， 其他

网民基于正常理性人的角度， 对此类情绪

性言论， 不会一味盲从。

法院认为， 原告作为面对公众的公

司， 对股民因缺乏专业知识及难以避免夹

杂主观情绪的评价言论， 应保有更大的容

忍度。 如若部分用语确有夸大不实之处，

原告作为上市企业也可通过公告等方式予

以周知。 而被告某信息公司并非涉案言论

的直接发布人或编辑者、 推荐人， 在用户

注册之时， 已通过网站服务使用协议及社

区管理条例等方式提醒用户文明用语、 理

性发言， 事先尽到合理的“提示义务”。

在原告起诉之后， 某信息公司已根据诉状

要求及时对涉诉主题帖等相关信息采取删

除等必要措施， 并提供了涉案账户的注册

信息， 尽到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服

务、 管理及协助义务。

据此， 法院认为吕某、 冯某的言论确

有不当之处， 应予严肃批评， 但尚未达到

降低原告社会评价、 侵害原告名誉权的程

度， 最终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了一审判决。

法院表示， 本案系司法平衡互联网股

民言论自由与上市公司名誉权保护的典型

案件。 涉及数字经济案件中言论自由与侵

害名誉权的边界认定、 企业对于一般负面

言论的适度接纳和容忍、 网络服务提供者

的法定义务及责任认定等问题， 有助于明

确网络言论自由与网络名誉侵权的边界，

构建文明规范的网络群体言论空间， 促进

网络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

打造 “嘉昆太” 数字阵地品牌， 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数字经济时代， “言论自由” 与侵害名誉权的边界如何明确？ 电子合同签约存证、 格

式条款效力怎样认定？ 这些， 都需要法官培树 “数字化” 司法理念和更具穿透性的视角。

如何通过司法裁判和诉源治理， 更好护航数字经济合法合规发展？

昨天，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上海法院数字经济司法研究及实

践 （嘉定） 基地 （以下简称 “基地”） 建设情况， 并解读 10 起长三角数字经济典型案例。

记者从发布会获悉， 基地自成立以来， 积极践行 “数字化” 司法理念， 构建数字经济分类

研究体系， 建立数字经济审判团队， 创新数字经济专业审判机制， 构建数字经济案件全周

期管理机制； 通力打造智库联合体和 “数智思享嘉” 创新品牌， 协办 “数字时代的社会

法： 理论创新与制度建设” 专题研讨会等论坛， 完成上海司法智库专项调研课题招标和中

期推进工作， 开展前沿问题研究、 法律适用分歧解决、 典型案例发布、 类案裁判规则梳

理、 复合型人才培养等配套机制探索， 致力于为全市法院探索建立符合市场发展需要和审

判规律的研究和实践平台， 为数字经济市场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股价持续下跌，网民

发帖怒斥公司反被告

法院明确网络言论自由

与网络名誉侵权边界


